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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522) 

 

委任非執行董事 
 
ASM Pacific Technology Limited (「本公司」)  董事會 (「董事會」) 欣

然宣布已委任 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他亦名「Chuck del Prado 先生

」)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九日起生效。 

 

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現年 48 歲，於二零零六年起擔任荷蘭 ASM 
International N.V. (「ASMI」)之管理局成員。ASMI 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定義)，ASMI 透過其全

資附屬公司 ASM Pacific Holding B.V.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2.59%。

彼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一日起出任 ASMI 之行政總裁。作為 ASMI 之行政總

裁，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於荷蘭阿爾默勒的總部監督 ASMI 集團之全

球營運。  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為本公司主席 Arthur H. del Pardo 先生

之兒子。 
 
在彼之二十年事業中，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就高科技電腦及半導體產品

具有全球性銷售、市場營銷、生產及顧客服務方面之經驗。 

 

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於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八年期間， 於 ASM 美國擔

任總裁及總經理，負責有關 Epitaxy 及  TCP product lines (包括 high-k 及  atomic layer 
CVD deposition) 之研究及發展、銷售、生產及服務。彼亦領導向所有美國客戶銷

售 ASMI 之前工序產品及提供服務。在此以前，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

曾擔任 ASMI 歐洲之市場、銷售及服務總監。 

 

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在二零零一年未加入 ASMI 之前，曾於台灣及荷蘭

之 ASM Lithography 任職五年，管理步進式晶片生產及顧客管理系統。自一九八八

年至一九九六年，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於 IBM Nederland N.V.出任銷售

及全球客戶管理之職務。 

 

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持有荷蘭屯特大學工業工程及科技管理學碩士學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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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此之披露外，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在過去三年並無在任何上市公眾

公司擔任董事職務，及與本公司之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 

(根據上市規則定義) 概無任何關係。  

 

於本公告日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定義，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

生及其妻子通過持有總數為 847,317 股之 ASMI 股份，及通過持有 ASMI 之認

股權 (如彼行使全部認股權)彼將獲得額外 192,451 股之 ASMI 股份，而被視為

持有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除在此之披露外，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並無持有及不被視為持有 (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定義) 所指之本公司或聯營公司任何股份之其他權

益。 

 

除上述之披露外，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並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

則第 13.51(2)條規定予以披露，亦無其他有關 Charles Dean del Prado 先生之

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Charles Dean del Prado先生與本公司並無簽訂任何服務合約。Charles Dean del 
Prado先生獲委任為董事並無固定任期，惟彼須按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在本公司股

東週年大會上輪流退職及可候選連任。有關此委任，Charles Dean del Prado先生

將不會收取任何酬金或獲得任何利益。 

 

董事會藉此機會歡迎Charles Dean del Prado先生加入。 

 

                      承董事會命 

                 董事   

     李偉光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Arthur H. del Prado 先生（主席）、
盧燦然先生 (副主席)、李偉光先生及周全先生; 非執行董事：Robert Arnold Ruijter 先
生;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Orasa Livasiri 小姐、李兆雄先生及樂錦壯先生。 
 


